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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由深圳市残疾人联合会提出。

本文件由深圳市深圳标准促进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深圳市残疾人联合会、深圳市福田区残疾人联合会、深圳市福田区政务服务和数

据管理局、深圳市福田区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深圳市标准技术研究院。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罗念纯、黄特、申晓东、陈雷、宁溶、吴恋、庞泳欣、周楚惟、范俏华、吴序

一、李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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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近年来，随着深圳市无障碍城市建设和全国文明城市创建的大力推进，各级政务服务中心的无障碍

建设水平不断提高，无障碍设施不断完善，但仍然存在无障碍服务零散化、不规范化的现象，直接或间

接地影响特殊群体的政务服务体验。

因此，针对目前深圳市政务服务中心无障碍服务提供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总结现有经验，通过制定

和实施政务服务中心无障碍服务规范，保障政务服务质量，提升特殊群体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同时也对

其他公共服务场所的无障碍建设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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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务服务中心无障碍服务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政务服务中心无障碍设施、无障碍服务和服务保障等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指导深圳市辖区内市、区政务服务中心的无障碍服务工作的开展。街道便民服务中心、

社区便民服务站参照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10001.9 公共信息图形符号 第9部分：无障碍设施符号

GB/T 39758 无障碍设计 盲文在标志、设备和器具上的应用

GB 50763 无障碍设计规范

GB 55019 建筑与市政工程无障碍通用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GB 50763、GB 55019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4 无障碍设施

4.1 无障碍通行设施

4.1.1 无障碍机动车停车位

4.1.1.1 有配置独立停车场的政务服务中心，应将通行方便、路线短的停车位设为无障碍机动车停车

位。未配置独立停车场的政务服务中心，宜在靠近政务服务中心出入口位置，设置临时无障碍机动车停

车位，供行动障碍人士上下车。

4.1.1.2 无障碍机动车停车位设计应满足 GB 50763、GB 55019 的要求。

4.1.1.3 无障碍机动车停车位的地面应平整、防滑、坚固和不积水。

4.1.1.4 停车场内应设置无障碍引导标志。

4.1.2 无障碍电梯

4.1.2.1 政务服务中心有配置电梯的，应至少配置一台无障碍电梯，无障碍电梯不与货梯共用。

4.1.2.2 无障碍电梯的设计应符合 GB 50763、GB 55019 的要求。

4.1.3 楼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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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1 政务服务中心应设置便于视觉障碍人士和行动障碍人士使用的楼梯。楼梯的设计应符合 GB

55019 的要求。

4.1.3.2 楼梯应保持畅通，无其他设施占道。楼梯踏面应平整、防滑。

4.1.4 盲道

4.1.4.1 政务服务中心可根据实际情况在以下区域设置盲道，且与室外公共盲道保持连续、一致：

——中心各出入口；

——无障碍候梯厅；

——无障碍楼梯口及休息平台；

——无障碍卫生间门口；

——无障碍服务窗口前。

4.1.4.2 盲道的设计应符合 GB 50763、GB 55019 的要求。

4.1.4.3 盲道应保持表面防滑、无积水、无阻挡、无其他设施占用。

4.1.5 无障碍出入口

4.1.5.1 政务服务中心各主要出入口应设置为无障碍出入口，方便行动不便人士出入。

4.1.5.2 无障碍出入口的设计应符合 GB 50763、GB 55019 的要求。

4.1.5.3 无障碍出入口应保持地面平整、防滑、整洁、畅通、无其他设施占用。

4.1.6 无障碍通道

4.1.6.1 政务服务中心应设置无障碍通道，无障碍通道设计应符合 GB 50763、GB 55019 的要求。

4.1.6.2 应确保无障碍通道的畅通与安全通行。

4.1.7 门

4.1.7.1 无障碍通道上的门应便于开关，不应采用旋转门。

4.1.7.2 无障碍通道上的门的设计应符合 GB 50763、GB 55019 的要求。

4.1.8 轮椅坡道

政务服务中心应设置轮椅坡道。轮椅坡道的设计应符合GB 50763、GB 55019的要求。

4.2 无障碍信息设施

4.2.1 计算机

4.2.1.1 应在政务服务中心配置方便视力障碍人士、听力障碍人士、肢体障碍人士等无障碍地阅读和

使用网站的计算机。

4.2.1.2 计算机应安装语音提示软件、读屏软件、语音输入设备、盲文输入键盘等语音交流和信息输

入设备。

4.2.2 自助终端

应在政务服务中心配置方便视力障碍人士、听力障碍人士等使用的自助终端设备。自助终端设备采

用视觉和听觉两种信息传递方式，具备屏幕放大功能，安装语音提示软件、读屏软件、语音输入设备、

盲文输入键盘等，并配置相应的盲文操作和使用说明。

4.2.3 无障碍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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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1 应在各类无障碍设施区域设置无障碍标识。无障碍设施标识应符合 GB/T 10001.9 的要求。

4.2.3.2 无障碍标识颜色和字体应清晰、明确，易于辨识。

4.2.3.3 无障碍标识的设置应与周边环境相协调，避免安装在阴影或反光区域，警示类标志应有照明

或采用自发光材料。

4.2.3.4 所有无障碍标识应处于盲道等无障碍行进流线的经过点上，无障碍标识之间有联系，且均处

于能到达的行进路线中。

4.2.4 盲文设施

4.2.4.1 宜在政务服务中心设置以下盲文设施：

——无障碍设施扶手始末端安装盲文铭牌；

——具有内部空间的无障碍服务设施的门及门把手安装盲文门牌及盲文铭牌；

——盲文版平面导览图；

——盲文版卫生间平面布局图。

4.2.4.2 盲文设施宜设置在便于视觉障碍者触摸的范围内。

4.2.4.3 盲文的实际应用应符合 GB/T 39758 的要求。

4.2.5 智能服务桩

宜在政务服务中心入口处安装智能服务桩。智能服务桩宜支持以下功能：

——近距离无线感知视障人士设备（智能手机、手环等）；

——语音播报；

——文字、图片、视频显示功能；

——远程呼叫。

4.2.6 语音提示装置

4.2.6.1 宜在政务服务中心内部和外部安装语音提示装置。语音提示装置宜支持以下功能：

——近距离无线感知视障人士设备（智能手机、手环等）；

——辅助定位；

——语音提示播报。

4.2.6.2 语音提示装置应设在主要行走路线的关键节点，形成语音盲道，方便视障人群自主独立地到

达目的地。

4.3 无障碍服务设施

4.3.1 无障碍卫生间

4.3.1.1 应在政务服务中心的卫生间区域设立独立的无障碍卫生间或满足无障碍要求的厕位，内部设

有轮椅回转空间，并配备专门的无障碍设施，包含但不限于以下设施：

——水平滑动式门或向外开启的平开门；

——无障碍坐便器；

——无障碍洗手/面盆；

——配套的安全抓杆；

——紧急呼叫按钮。

4.3.1.2 无障碍卫生间的设计应符合 GB 50763、GB 55019 的要求。

4.3.1.3 应确保无障碍卫生间干净整洁、无杂物堆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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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母婴室

4.3.2.1 应根据中心实际条件设置相应规模的母婴室。

4.3.2.2 母婴室应配备免洗消毒液、湿纸巾等物品。

4.3.3 低位服务设施

4.3.3.1 政务服务中心应在中心咨询服务台、办事窗口、自助终端、公用计算机台面等处设置方便坐

轮椅的人士使用的低位服务设施。

4.3.3.2 低位服务设施的设计应符合 GB 50763、GB 55019 的要求。

4.3.4 无障碍服务窗口

4.3.4.1 应设置无障碍服务窗口，并在窗口处公示无障碍服务窗口标志。

4.3.4.2 应在无障碍服务窗口配置手写板、手语翻译设备和字幕提示设备，为有需要的人士提供无障

碍沟通交流服务。

4.3.4.3 应在无障碍服务窗口配置辅助视障人士进行签字的签名卡。

4.3.5 辅助器具

宜针对不同人群配备以下辅助器具：

——针对弱视人士，提供老花镜、放大镜等；

——针对行动障碍人士，提供轮椅、拐杖等；

——针对听力障碍人士，提供助听设备。

5 无障碍服务

5.1 基本要求

5.1.1 政务服务中心应具备为不同类型的人群提供相应无障碍服务的能力。

5.1.2 应设置无障碍绿色通道，在残障人士等特殊人群到达时及时了解他们的需求，并引导其通过绿

色通道办理业务。

5.1.3 对残障人士等特殊人群应主动、友好地问候，告知服务对象业务办理流程和无障碍设施设备的

位置及使用方法，对有需要的人士提供业务帮办代办服务。

5.1.4 政务服务中心宜根据科学技术条件的发展配备提供或辅助无障碍服务的智能化设备。

5.2 行动障碍人士的无障碍服务

5.2.1 坐轮椅人士

5.2.1.1 应根据服务对象的需求，提供以下服务：

——行进引导服务；

——轮椅推行服务。

5.2.1.2 应在坐轮椅人士的一侧或斜前方随行，提前提示转弯、上下坡等信息，根据轮椅的行进速度

行进。

5.2.1.3 应按以下要求提供轮椅推行服务：

——推行时双手握把手，注意行进速度和稳定性；

——需停车或转弯时，提前告知再逐渐停止前进，不后拉急停；

全
国
团
体
标
准
信
息
平
台



T/SZS 4114—2025

5

——进电梯时慢速倒退进入电梯，注意防止电梯门夹轮椅；

——上坡时身体微向前倾，避免滑倒；

——下坡时身体微向后仰，双手拉住把手，保持轮椅平稳前进。

5.2.2 其他行动不便人士

5.2.2.1 应根据服务对象的需求，提供以下服务：

——搀扶服务；

——伴随服务。

5.2.2.2 应按以下要求提供搀扶服务：

——提前与服务对象沟通并确认搀扶方式，搀扶行进过程中与服务对象保持同步行进速度；

——主动确认服务对象辅具摆放位置，并按其习惯摆放，方便取用。

5.2.2.3 对使用拐杖、手杖等辅具的服务对象，应在其无辅具一侧搀扶或在有辅具一侧保持一定距离

随行。对未使用辅具的服务对象，应保持一定距离随行。

5.3 视觉障碍人士的无障碍服务

5.3.1 应根据服务对象的需求，提供以下服务：

——行进引导服务；

——上下楼梯/自动扶梯引导服务；

——就座引导服务。

5.3.2 引导服务对象出行时，可不走盲道。引导方式应尊重对方习惯。

5.3.3 提供行进引导服务时服务人员应站在服务对象左前方或右前方，并让服务对象的手抓握自己的

肘关节或让其一手搭肩。

5.3.4 应按以下要求提供上下楼梯/自动扶梯引导服务：

——上下楼梯/自动扶梯前，语言提示服务对象并帮助其触及扶手，由其自行上下；

——服务对象上下完最后一级台阶前，予以语言提示；

——服务对象上下完最后一级台阶站稳后，再引导其前进。

5.3.5 提供就座引导服务时应将服务对象引导至无障碍休息区座椅旁，帮助其触及座椅椅背，协助其

就座。

5.3.6 服务对象有携带导盲犬的，应允许导盲犬出入政务服务中心，并在中心外张贴允许导盲犬进入

的标志。

5.4 听力语言障碍人士的无障碍服务

5.4.1 应根据服务对象的需求，为服务对象提供书面或手语交流服务。

5.4.2 根据实际条件，可采用以下方式提供手语服务：

——配置具有手语服务能力的服务人员；

——配置手语翻译设备，提供远程视频手语翻译服务。

5.4.3 应在政务服务中心摆放用于书写的信息交流板或纸，便于服务对象进行书面交流。

5.5 上肢障碍人士的无障碍服务

应根据服务对象的需求，为上肢障碍的服务对象提供语音识别等技术服务，使其能通过语音或其他

方式办理业务。

5.6 精神和智力障碍人士的无障碍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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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关注服务对象的状况，根据实际需要提供服务。

5.7 老年人的无障碍服务

应关注服务对象的状况，根据实际需要按行动障碍人士的服务要求提供服务。

5.8 孕妇的无障碍服务

应关注服务对象的状况，根据实际需要按行动障碍人士的服务要求提供服务。

6 服务保障

6.1 服务人员配置

6.1.1 应配置无障碍导办人员，为有需要的人士提供全程导办服务。

6.1.2 应配置前台咨询服务人员，及时为有需要的人士提供咨询服务。

6.1.3 宜配置能够使用手语进行基本沟通的服务人员，为需要的人士提供手语服务。

6.2 服务人员培训

6.2.1 应建立无障碍服务培训制度，定期组织培训并考核。

6.2.2 无障碍服务培训内容包括：

——无障碍设施使用方法；

——用于基本沟通的手语；

——无障碍服务方式，包括但不限于导盲随行；

——无障碍服务礼仪。

6.3 设施设备维护

6.3.1 应建立完善的无障碍设施设备维护管理机制。

6.3.2 应定期对政务服务中心的无障碍设施设备进行巡查，确保各项无障碍设施正常使用。

6.4 无障碍服务应急预案

应制定无障碍服务应急预案，在发生突发事件时，为有需要的人士提供应急服务。

6.5 投诉处理

6.5.1 应做好无障碍服务投诉处理工作，当发生投诉时，快速反应和妥善处理。

6.5.2 应分析投诉发生的原因，制定改进方案，根据方案进行整改并跟进整改措施的落实情况。

6.6 服务评价

应建立服务评价机制，定期开展服务满意度调查，对政务服务中心无障碍服务的过程和质量进行评

价，发现问题，及时改进。全
国
团
体
标
准
信
息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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